池州市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政策。
一、支持双招双引

1.对当年新引进的主营业务为科技服务、现代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人力资源服务、文化创意、会展赛事、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且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并已纳统的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2.对当年新引进的全国性、区域性现代服务业企业总部，以及国内100强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研发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总部，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万元。

二、鼓励做大做强

3.对年度新增入库并在库满1年以上的规上现代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4.对规上现代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首次达到1亿元、5亿元、10亿元且增幅达10%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20万元、30万元。

5.对当年从制造业企业分离新设立的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以上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30万元、50万元。

6.对年度规上高技术服务业营收达到2000万元且增幅超过20%的企业，每年给予10%的租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三、支持重点业态发展

7.国际性组织、国家级行业协会（学会）等在池设立的企业，当年在本市举办会展项目且年会展业务收入不低于500万元，按照业务收入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8.对举办全国性展会展览面积达1万平方米且标准展位达50个以上，给予承办主体50万元补助；举办省级及以下展会展览面积达到0.5万—1万平方米且标准展位达30个以上，给予30万元补助；对举办市级展会的，室内展会面积达0.5万元平方米且标准展位达20个以上，给予承办主体5万元补助。
9.支持场馆租赁，按照实际租赁收入50%给予场馆方补助，展览面积0.5万-1万平方米补助总额最高10万元，展览面积大于1万平方米补助总额最高20万元。

10.对当年新引进5000平方米及以上展会项目的市场主体，按照每场2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新引进展会项目超过5场以上，另给予全年奖励总额20%的超额奖励。
11.对在池举办并成功取得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等国际知名会展行业认证的展会项目，给予承办主体一次性补助10万元。

12.对将池州定为永久会址且每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以上展会项目，给予承办主体一次性补助30万元。

13.加快池州市与国内重要节点城市直达物流专线建设，对新增物流专线予以三年期培育补贴，每条专线每年不超过50万元。

14.对竣工投产运营的现代物流园区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获批国家5A、4A、3A级物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10万元。

15.对新获批的国家和省级冷链物流基地、省级集配中心，分别配套奖励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对获得省示范平台的供应链综合服务和交易平台项目，给予20万元奖励。对新获批的5A级网络货运企业、四星级以上冷链物流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

16.对入驻快递物流园的快递企业，每年给予最高50%的租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17.培育消费新潮流新场景，对在特定街区布局的西餐厅、咖啡馆、小酒馆、手作工坊等消费新场所，给予20%的租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18.支持首店经济，对在我市新开设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重点品牌首店，给予20%的租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四、培育行业标杆

19.在科技服务、现代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人力资源服务、文旅创意、会展赛事、现代民生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每年各评选一个“冠军企业”（营业收入须增长20%以上），每个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20.对新评定的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创新区、集聚示范区（含物流示范园区）、集聚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

五、附则  

本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我市有生产经营实绩和贡献，没有发生环保和安全生产重大事故、无失信的企业或单位。本政策按“县级先兑付、市级后补助、从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县区（管委会）在市级出台的产业政策范围内，由县级财政先行足额兑付资金，经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资金清算后，除第9条承办主体为市本级的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外，其他均由市财政原则上按50%比例补助县区（管委会）财政。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行，适用年度为一年。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落实市政府要求，强化对《池州市推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十大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政策的支撑能力。为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促进我市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市政府部署，我委牵头起草了《池州市加快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以下称《若干政策》）。

《若干政策》起草过程中，我委深入开展系统调研，依据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主要依据《关于印发池州市支持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七个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同时充分学习借鉴近年来省内兄弟市出台的加快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结合我市实际进行政策创新。在《池州市支持服务业和粮食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起草。
二、起草过程

《若干政策》起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综合考虑全市现代服务业政策情况，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委牵头起草政策初稿。二是对初稿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征求市有关单位意见。共发出单位25家，收回16家，9家单位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在反馈意见的16家单位中，10家单位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另有6家单位反馈无意见。三是我委对反馈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形成目前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若干政策》的主要内容共有5个部分，20条内容。

一是支持双招双引。对10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并已纳统的项目及对当年新引进的全国性、区域性现代服务业企业总部，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二是鼓励做大做强。对年度新增入库的规上现代服务业企业及当年主辅分离营业收入一定标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三是支持重点业态发展。对酒店、会展、物流专线、物流园区、冷链物流基地等重点业态发展，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四是培育行业标杆。在现代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选取“冠军企业”及对新评定的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创新区、集聚示范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五是附则。本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我市有生产经营实绩和贡献，没有发生环保和安全生产重大事故、无失信的企业或单位。适用年度为一年。


